
《晋中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6-2030）》 

专家评审会评审意见修改说明 

序号 评审意见 答复 

1 

对规划末期人口的预测应综合

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城镇

化、扶贫等政策因素的影响。 

已按意见完善，详见《说明书》

P40 “4.1老年人口规模预测”。 

2 
文本中应增加对强制性内容的

划定。 

已按意见完善，详见《文本》部

分。 

3 
应考虑与其他规划的协调，包

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已采纳。详见《说明书》P11 “第

二章 规划衔接及案例借鉴” 

4 

空间布局和落位在文本说明和

图纸表述上应更明晰，以便对后期

相关部门的实际操作能有切实的指

导意义。 

已按意见完善，详见《说明书》

P55 “第五章 市域养老设施布局规

划”、P98 “第六章 中心城区养老服

务设施布局规划”及相关图纸。 

5 
与会人员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

议，应在修改时一并考虑。 
已采纳相关意见并修改完善。 



《晋中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6-2030）》 

意见征集及答复 

相关单位 意见征集 答复 

晋中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1、总体床位数目标与《晋中市养

老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市民

发[2017]17 号）衔接一致。 

已充分与《晋中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衔接。详见《文本》P10“第

十二条 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数目标”及 P55

“第三十八条 养老服务设施近期建设规

划”；《说明书》P51，“4.2 床位数需求测算”。

及 P103“7.1 养老服务设施近期建设规划”。 

2、 建议近期建设目标补充“农村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实现千人以上行

政村全覆盖”。 

已补充，详见《文本》P40“第二十八

条 规划引导” 及 P69“第四十一条 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设施近期建设规划”。 

3、对晋中市老年人口预测，应补

充预测依据。 

老人口规模预测过程详见《说明书》P41

“4.1 老年人口规模预测”。 

晋中市规划和 

城市管理局 

1. 规划中养老服务设施基础资料

与市城区养老设施布局现状不一致，规

划布局与城市总体规划不符。 

已进一步完善，详见《说明书》P11“2.1

与晋中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及相关图

纸。 

2. 对市、县养老人口规模预测没有

依据，没有与市、县总体规划的人口和

用地相衔接。 

老人口规模预测过程详见《说明书》P41

“4.1 老年人口规模预测”。 

3.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置分级不

合理，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总用地规

模合理分级确定市级、区级（街道）、

社区级设施的用地总量和人均用地指

标，指导下一层次规划和用地的落实。 

部分采纳，详见《说明书》P10“1.8.4

养老服务设施的分级”，P53“4.3 用地需求

测算”。 

晋中市国土 

资源局 

建议在选址中要充分与国土部门

对接，以便于确定土地相关手续的顺利

推进。 

已充分考虑该意见，详见 P14 页“2.2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在规划实施

时建议按照《说明书》第 107 页“第八章 规

划实施建议”，通过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动

态修订本规划等措施进一步保障用地落实。



晋中市住房保障 

和城乡建设局 
无意见 - 

榆次区民政局 无意见 - 

榆社县民政局 无意见 - 

左权县民政局 无意见 - 

和顺县民政局 无意见 - 

昔阳县民政局 无意见 - 

寿阳县民政局 无意见 - 

太谷县民政局 无意见 - 

祁县民政局 部分现状、拟建设施数据调整 
已采纳，详见《文本》P30，P64；《说明书》

P76，P112。 

平遥县民政局 无意见 - 

灵石县民政局 

现状养老服务业发展存在政策落

实难、养老体系不完善、机构养老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 

已在“养老服务设施分类分级指标体系”及

“规划实施建议”等内容中充分考虑该意

见。 

介休市民政局 无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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